
柳州市柳江区冲马岭林场林木公开 拍卖成交确认书
拍卖人：广西宏鑫拍卖有限公司      签订日期：2025年12月19日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2025-12-19
买受人：柳州森丰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  签订地点：柳州市
竞得人于2025年12 月  19 日(星期五)11 时在柳州市公共资源交
易服务中心就柳州市柳江区冲马岭林木(面积约3674.4亩)所有权公 开拍卖活动中，通过公开竞价竞得以下标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》及有关法律、法规之规定，双方签订 成交确认书。
一、成交标的情况

	编号
	拍卖物名称
	林调费
	评估费
	拍卖佣金
	成交价
	总金额

	

1
	柳州市柳江区冲马岭林场鹿岭分场共计3674.4亩林木所有权
(以上标的按现状进行拍卖)
	

19073.5元
	

80000 元
	

[bookmark: _GoBack]34500元
	

7097100元
	

7230673.5元

	合计金额：     柒佰贰拾参万零陆佰染拾参元伍角整


二、付款方式和佣金
(一)拍卖成交后，拍卖佣金由买受人承担，须在成交后5个工作日内 汇入拍卖人以下指定账户：
账户名称：广西宏鑫拍卖有限公司
开户银行：农行南宁青年国际支行
银行账户：20022201040007211
(二)其他费用由买受人与委托人自行沟通付款方式。
三、标的交付
由委托人按现状交付。
拍卖成交后，买受人凭《拍卖成交确认书》自行与委托方办理标的 的过户/移交手续，并签订相关《柳州市柳江区冲马岭林场林木所有权 转让协议》。竞得人须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《安全生产管理条 例》和《道路运输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开展经营生产工作，经行 政审批主管部门审批，取得相关采伐文件批复后方可实施生产、运输工





作。经营生产中用地、用林、用水、用电及通路由竞得人自行到有关部  门办理，办理证照等相关手续的责任由买受人自行承担。办理相关证、  照及其他手续产生的相关税费及其他一切费用，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，  与柳州市柳江区冲马岭林场无关，拍卖人不承担该标的交付的任何责任。 竞得人须在取得相关采伐证/照后120日内完成标的的采伐、运输等，逾  期未完成的，转让人有权无偿收回林木并由林地实际经营者管理。
四 、违约责任
竞得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构成违约：
1.竞得人应价并已经确认后，要求撤回的；
2.竞得人逾期或拒绝签订《成交确认书》或签订后不履行约定义务；
3.竞得人逾期或拒绝签订《柳州市柳江区冲马岭林地租赁协议》或 签订后不履行约定义务的；
4.竞得人开出的银行支票或汇票在有效期内不能兑现或不能全部兑 现 的 ；
5.竞得人提供假伪证件或文件隐瞒事实的，造假欺诈的；
6.竞得人阻碍主持人进行拍卖活动，干涉阻挠其他竞买人的；
7.竞得人其他违约行为的。
8.竞得人有上述违约行为之一的，即被视为违约，其交纳的竞买保 证金不予退回。委托人和拍卖人有权取消违约者的竞得人资格，有权终 止和解除与其签订的所有法律文件及附件，委托人有权收回违约者成交 的标的，并要求违约者支付违约赔偿。
五、本确认书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时，由三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 可向标的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六 、本成交确认书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之日起 生 效 。
七、本成交确认书一式叁份，委托人执壹份，拍卖人执壹份，买受 人执壹份，均具同等法律效力。

 (
拍卖人：广西宏鑫拍卖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(签字):
委托代理人(签字):
电
  
话：
地
  
址：
)买受人：柳州森丰农林开发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(签字)
委托代理人(签字):
电  话：
地  址：
